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所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瑞丰高财（上海）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可以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瑞

丰高财（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二、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邯郸发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及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托资金贷款进行担保的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是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全

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作出的，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均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

担保风险。  

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符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2005]120 号文有关问题的

说明》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其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上述对外担保事

项。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人民币 118,000 万元。  

 

 



 

（此页无正文，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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